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办法农业生产补贴申请表
（新落户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生产基地补贴）
	申请单位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注册地址
	
	法定代表人
	

	生产基地地址
	

	基本户银行
	
	基本户账号
	

	注册资本
	
	注册时间
	

	海关备案证书号
	
	获证时间
	

	粤港澳大湾区 “菜篮子”生产
基地证书号
	
	获证时间
	

	生产基地面积（亩）
	种植基地面积/ 畜禽养殖场区面积/ 水产养殖水面面积:           	亩

	申请兑现情况

	本次申请： 第一期    第二期    第三期
已兑现周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
已兑现资金：¥：          	 （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本次申请兑现周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
本次申请兑现资金：¥：          	 （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平台流通数量（吨）
	奖励起止期间，在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农产品质 量安全溯源管理平台上使用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产品标识流通产品数量	：           吨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	身份证号码
	

	业务主管部门
	广州市黄埔区农业农村局

	政策依据
	《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办法》（穗埔农规字〔2021〕1号）;
《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办法细则》（穗埔农规字〔2021〕3号）

	资助标准
	对新落户的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生产基地，按每亩300元/年给予补贴，补贴期限最长3年，单个项目申请单位每年最高1000万元。

	
	

	申请单位承诺
	申请人承诺：
1.本申请表填报的基地面积、平台流通数据及相关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合法，无欺瞒和作假行为，本单位对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2.本单位不属于以下情况和范围：本地生产环节，因违法生产质量不合格农产品受到行政处罚的，因违法生产质量不合格农产品相关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；被列为严重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对象的。
3.领取的资助奖励金需缴纳的税费由我司自行承担。
4.如果产生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本单位承担。


         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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